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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工程施工查核成績因試驗結果不合格列為(改列)丙
等，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(下稱標案系統)填報時
機，請各機關配合詳如說明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全國現行公共工程施工查核成績已列為本會「廠商承攬公

共工程履歷」資料，並提供工程主辦機關採購評選之參考
依據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查本會現行「工程施工查核成績丙等意見處理作業程序」
(下稱作業程序)，供廠商在一定期間內提出陳述意見辦理
申復，並採二級二審制度。因作業程序尚無就查核成績因
試驗結果不合格列為(改列)丙等，明確訂定成績改列丙等
之標案系統填報時機，且考量查核成績於廠商工程履歷之
應用，避免廠商所提意見處理結果屬合理致維持原查核等
第，惟意見處理作業期間廠商履歷已登載丙等成績，影響
廠商參加採購投標之權益，爰請各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
配合於廠商未依規定期限內提出丙等申復意見或提出複
審，或經複審結果維持丙等成績者，始將丙等成績填報於
標案系統。

三、另本會將於後續作業程序修正時明確訂定成績改列丙等之
填報時機。

正本：行政院各部會行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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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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